上海戏剧学院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广播电视领域（135105）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上海戏剧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是为适应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现代人文素质和高度社会责任感，具有艺术素养和创新意识的广播电视艺术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1、播音主持艺术

2、广播电视编导

3、电视剧编剧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3年，学习年限最长为五年。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学习。
四、课程设置
课程分公共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实践课、选修课三类，总学分56分。专业课着重提高研究生的总体素质，拓展审美视野，增强理解作品的能力。专业必修和专业实践课着重于提高研究生专业技能水平，加深、拓宽研究生的专业知识，提高研究生的综合艺术修养以及在作品创意表达和风格呈现方面的综合能力。选修课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一定空间，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具体学分设置如下：
	课  程
类  别
	学 期
安 排
	       课  程 名 称 
	学  习
方  式
	学时
	学分

	公共课（10学分）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讲授、讨论
	32
	2

	
	
	英语
	讲授、讨论
	32
	2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艺术导论   
	讲授、讨论
	32
	2

	
	
	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范畴与方法论
	讲授、讨论
	32
	2

	选 修 课
（ 6 学 分 ）
	各个学期
	跟据学院整体选修课程的安排由学生自选三门课程，每门课程2学分。主要包括：大众传播学、影视剧赏析、音乐赏析、新媒体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导演创作研究、学术基础与艺术创新等课程
	大课讲授
	96
	6

	艺术实践、艺术考察（在上海东方电影、看看新闻网、SMG纪实频道等实践基地从事教学实践，参与影视类实习，考查内容包括实践报告、制作的节目、参加的项目等。）
	4

	中期展示（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毕业演出（第三学年第一学期）
	8

	社会实践学分（由研究生辅导员考核）
	  2

	学术讲座
	2

	播音主持艺术方向

	专业必修课和专业实践课（24学分）
	理论类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电视节目创作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节目主持语体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实践类课程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艺术语言教学研究
	讲授、讨论
	64
	4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主持节目经典案例研究
	讲授、讨论
	96
	6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谈话节目创作与实践
	讲授、讨论
	96
	6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主持节目创作
	讲授、讨论
	32
	2

	
	
	第三学年
第一学期
	语体节目创作
	讲授、讨论
	32
	2

	广播电视编导方向

	专业必修课和专业实践课（24学分）
	理论类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世界纪录片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电视节目创作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实践类课程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电视文艺节目策划
	讲授、讨论
	64
	4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电视节目类型研究
	讲授、讨论
	96
	6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纪录片理论与创作
	讲授、讨论
	96
	6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短片创作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第三学年
第一学期
	微电影创作
	讲授、讨论
	32
	2

	合                    计
	 56

	电视剧编剧方向

	专业必修课和专业实践课（24学分）
	理论类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当代世界纪录片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西方现代电影专题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实践类课程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好莱坞类型电影编剧创作技巧
	讲授、讨论
	64
	4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中国电视剧创作
	讲授、讨论
	96
	6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影视导演创作
	讲授、讨论
	96
	6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电影编剧研究
	讲授、讨论
	32
	2

	
	
	第三学年
第一学期
	电视剧编剧创作
	讲授、讨论
	32
	2

	合                    计
	 56


五、培养方式
（一）采用课堂讲授、技能技巧的个别课与集体训练及艺术实践等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实行导师负责制。要求在第二学年艺术实践环节有明确的校外导师和本校导师共同指导实践，并计入学分。
（二）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聘请高水平的艺术家配合指导艺术实践，加强创作能力的培养。
(三)实践安排管理，按《上海戏剧学院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实习管理办法》，学生在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下，完成不少于8个月的艺术实习工作。实习过程中，学生须每两个月在研究生管理系统登入实习报告，导师、院系、研究生部审核通过。在实习结束后递交实习考核表，并由实践基地认定给定实习成绩和学分（4学分）。
（四）专业能力展示，学生须在第二学年结束前进行中期作品展示（3学分），第三年结束前按各领域毕业考核要求，进行对外公开的毕业作品展示（5学分）。
六、毕业考核
（1）广播电视编导方向
学位作品要求创作一部纪录片、剧情片或电视节目。长度不少于25分钟，并以面对社会的方式播映。要求作品必须原创，有完整的结构和鲜明的特色，并具备学术性和创新性。作品阐述要紧密围绕学位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学位作品与该领域同类作品之异同，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理论性思考和阐述。论文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前沿性。
（2）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
学位作品（主持节目创作、谈话节目）要求：自我设置文案，选择采访对象，组织现场驾驭与演播，一次性录制成30分钟左右的谈话节目作品。要求作品必须原创，有完整的结构和鲜明的特色，并具备学术性和创新性。作品阐述要求紧密围绕学位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学位作品与该领域同类作品之异同，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理论性思考和阐述。论文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前沿性，在研究生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3）电视剧编剧方向

电影视剧本，可以是正式出版、公开刊物发表（字数不少于1.5万字）或拍摄制作（含剧本朗读，时长不少于20分钟）。作品阐述撰写要紧密围绕学位作品或演出进行，深入分析学位作品与该领域同类作品之异同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理论性思考和阐述。
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实践紧密结合，应是对作品的创作思考和理论阐释。论文应根据创作的艺术领域，结合作品展映或表演创作实践，对同类作品的历史及该作品的内容和风格等进行分析和阐述。论文须符合学术规范，且不少于8000字。
七、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并毕业考核合格者，经上海戏剧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